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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會昨日舉行國家

安全立法圓桌會議。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

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前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行政會

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等多位資深法律界人

士應邀出席。他們在會上表示，香港國安法正正

是體現了「一國兩制」，完全無損香港的高度自

治原則，和市民依法享有的權利，而國安法規定

的指定法官等安排亦無干預司法獨立，批評有其

他國家無參考法律原則和法例內容，單純基於自

己的政見傾向，以雙重標準對香港國安法作出批

評、攻擊，令人難以容忍。

法律界批外國雙標攻擊國安法
譚惠珠梁愛詩湯家驊等出席圓桌會議 強調立法無損高度自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鄭若驊：不應假設兩法有衝突

林鄭談國安法：立法必要 執法必嚴 違法必究
香港文匯報訊 兩周前，香港國安法刊憲公布生

效，為香港恢復安寧和「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奠定
堅實根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就實施
這部法律等問題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指出，中央從
國家層面為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進行立法，非常
及時，也非常必要。她強調，香港國安法確定了
「一個國家」的底線，不僅具有維護國家安全的作
用，也讓香港人準確理解「一國兩制」的原則和意
義，更為香港帶來了穩定局面。
林鄭月娥表示，除了建立法律制度，執行也很
重要。現在我們有法可依，但是怎麼做到執法必嚴
和違法必究，這是特區政府的工作。

「違法達義」必須扭轉
針對有觀點稱香港國安法違反「一國兩制」，
她嚴正反駁道，香港國安法正是體現了中央對「一
國兩制」的尊重和對香港特區的信任。「我打個比
喻，美國會不會把國家安全事務交給一個州或一個

市？這是不可能的。香港國安法保障的是國家和
14億人民的安全，卻把大部分執行工作交給香港
特區。」林鄭月娥說：「我們獲得中央的信任，被
賦予這麼大的責任，就必須要將法律執行好，更好
發揮香港國安法的效果。」
除了執法之外，防範更加重要。對此，林鄭月

娥特別指出了「守法意識」的重要性：「過去一
年，香港出現了不尊重法律的現象，還有教育界的
人鼓吹所謂『違法達義』，這個局面必須要扭轉過
來。」

「美制裁港」毋須擔憂
修例風波發生後，不少西方政客通過各種方式

頻頻插手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美國更繼所謂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後，又出籠所謂「香港自
治法案」。「美國的政府和國會完全不尊重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應該受到譴責。」林鄭月娥指，並不
擔心美國揚言對香港實施的所謂制裁。

「香港和美國的關係是雙邊的，從來不是香港
佔了便宜，在貨物貿易方面美國享有對香港很大的
貿易順差，每年接近300億美元。」她說，香港的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不是美國給予的，反而美國的
金融機構在香港資本市場佔有很大的交易量，「所
以如果在金融上採取制裁行動，那麼傷害的不單是
香港，也是美國的一些企業。」
林鄭月娥指出，西方所用的手段就是動搖信

心，香港國安法則是對信心的鞏固。「一段時間過
後，無論是海外投資者還是香港市民，都會發現現
在的擔憂沒有必要。」
對於走上街頭的部分激進年輕人，林鄭月娥則

語重心長表示：「過分強調自己的看法和利益，不
是一個理性社會所應該見到的。每個人都有不同的
利益和看法，但首先需要以最大的公眾利益為依
歸，同時要以理性的方式進行討論，而不是把自己
的意見以暴力和抹黑的方法強加在其他人身上，這
非常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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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立法圓桌會議昨日邀請譚惠
珠、梁愛詩、湯家驊、前刑事檢控專

員江樂士、律師會會長彭韻僖、律師會前會
長蘇紹聰等嘉賓出席會議，就香港國安法是
否保障人權自由、司法獨立等問題作出討
論。

譚惠珠：國安法體現「一國兩制」
譚惠珠表示，香港國安法並非基本法附屬
法例，兩者是平排並列的全國性法律，兩者
的法律地位在中國是在憲法之下，其他法律
之上，兩者地位完全平排一致。全國人大憲
法與法律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及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都已經確定兩者之間無

互相違背，香港國安法是補足基本法二十三
條存在的缺口，並非替代基本法，而香港仍
有憲制責任要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
她並指，基本法沒有條文指香港法院有權
裁定全國性法律是否牴觸基本法，法院可裁
定牴觸基本法的法律，只限於香港本地的法
律。她強調，香港國安法沒有令香港的「一
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反而香港國安
法正正是體現了「一國兩制」。

梁愛詩：指定法官無涉司法獨立
梁愛詩表示，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無損香港

的高度自治原則，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特
首林鄭月娥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各個司局長

及處長，全部是香港人。而中央政府委任中
聯辦主任駱惠寧為國安事務顧問，只會給予
意見，並無行政權，除了極少數情況外，香
港都有司法管轄權，顯示中央政府尊重香港
特區。
她表示，國安法亦無損市民依法享有的權
利，香港法治在全球128個地區中排名第十
六，大部分香港人認同「一國兩制」是香港
的最佳選擇，而法治在回歸23年至今一直
行之有效，希望公眾要有信心。
她並指，香港國安法規定行政長官指定司
法機構的一組法官去處理涉及國安案件，指
定的法官都是獲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支持的
法院法官，行政長官亦無法指定哪位法官去

處理哪宗案件，指名權仍在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行政長官更無法辭退法官，因此委任法
官的做法無涉司法獨立的問題。

湯家驊：很多國家基於政見抨港
湯家驊表示，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程序既不

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及香港的高度自治，亦在
「一國兩制」之內，而中央試圖為保持「一
國兩制」的平衡而立法，反映出中央對「一
國兩制」的尊重。不過，一些國家並無參考
法律原則和法例內容，單純基於自己的政見
傾向，以雙重標準對香港國安法作出批評、
攻擊，令人難以容忍。
對於有人稱若法官因「政見」而失去職

位，會「違反法治原則」，湯家驊強調，法
官根本就不應表達政見，這與香港國安法完
全無關，法官應絕對中立，不能因個人政治
傾向影響裁決，「容許法官表達政見才是違
反法治原則！」
彭韻僖表示，香港國安法公布後，社會上

有不同聲音，有人認為國安法有助香港回復
穩定，有人指「一國兩制」已經結束，有人
則翻看自己的護照然後到入境處，這些現象
都反映香港國安法的重要性。
江樂士表示，在內地實施的國安法涵蓋各

個方面，但全國人大沒有要在香港國安法限
制所有範疇，只簡約地針對四類危害國家安
全的罪行，顯示中央對香港仍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律政
司司長鄭若驊昨日在立法會回應議員
質詢時表示，香港國安法列明，如香
港本地法律與香港國安法不一致，適
用香港國安法。她指，本地法律是本
地原有法律及立法會制定的法例，基
本法是適用於香港的全國性法律，並非
條文所指的本地法律。不應該假設基本
法與香港國安法有衝突，香港國安法是
按照基本法、憲法及人大決定而制定，
會充分考慮基本法的相關依據。
在立法會被問及如果香港國安法與
基本法在法律理解上產生衝突，應如

何解決。鄭若驊指，不應該假設兩者
會有衝突，因為附件三中的香港國安
法是就着基本法、憲法及人大常委會
決定而作出的法律，已考慮基本法中
相關的依據。假若有人覺得法律有問
題時，按照憲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
最終法律解釋權，但不等於特區法庭
不能審案，他們仍可就基本法作出解
釋，執行司法責任。

兼顧國家和特區法制差異
鄭若驊又指，香港國安法是一部獨

特和具開創性的全國性法律，因為它

同時兼具了三大類法律，即設立相關
負責機構的「組織法」、訂定罪行和
罰則的「實體法」，以及與執法、檢
控和審訊相關的「程序法」。她指，
香港國安法雖然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制
定的全國性法律，但當中也兼顧了國
家和特區兩個法律制度的差異，不少
條文都是為了處理好香港國安法與本
地法律的銜接、兼容和互補關係。因
此，為予確保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能
在特區切實有效執行，是不可能要求
香港國安法的法律條文全部依照香港
普通法的法律行文。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
治祖）香港國
安法日前正式
刊憲生效，震
懾作用有目共
睹，可惟有
「港獨」之心
不死的攬炒派
議員，公然反
覆挑戰法律底
線。攬炒派屯
門區議員李家
偉在國安法生效及政府聲明「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有「港獨」含義後，仍在社交
媒體一日連發三則帖文，宣揚「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理念，可見其企圖分裂國家
之心極其強烈，有政界人士要求相關部門
嚴肅跟進。
特區政府已於7月1日發表嚴正聲明：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口號在今時今
日，是有「港獨」、或將香港特區從中華
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改變特區的法律地
位、或顛覆國家政權的含意。
7月3日上午11時李家偉facebook專頁發

出第一則帖文，開首及結尾均提及「光復
香港時代革命」，帖文內容除了提及並疑
似「歌頌」香港本土派政府人物、因觸犯
暴動罪及襲警罪的梁天琦，更在帖文中煽
動他人「如常抗爭」，「港獨」之心昭然
若揭。同日下午5時許，李家偉facebook
專頁發出第二則帖文，上載黑暴期間有被
捕人士向鏡頭宣稱「光復香港 時代革
命」的影片，他亦再度在帖文聲稱「光復

香港 時代革命」「港獨」口號。時至晚
下8時左右，李家偉facebook專頁發出第
三則帖文，再次張貼疑似「光復香港 時
代革命」二次創作的圖片，挑戰法律底
線。

團體促警方徹查
屯門議會監察副發言人葉文斌接受訪問

時表示，李家偉作為公眾人物及公職員，
自國安法實施以後多次在其facebook專頁
展示「港獨」口號，不僅意圖煽動市民，
其以「本土」包裝的「港獨」之心實有目
共睹，促請警務處及廉政公署跟進事件，
徹查李家偉是否違反香港國安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
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書面回覆立法會
議員有關「指定法官處理國家安全案
件」的提問時指，根據香港國安法第
四十四條，行政長官應當從裁判官、
區域法院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
官、上訴法庭法官以及終審法院法官

中指定若干名法官，也可從暫委或者
特委法官中指定若干名法官，負責處
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行政長官
在指定法官前，可徵詢港區國安委及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見。
被問及當國安委和首席法官就指定

國安法法官所提意見不一致時，行政

長官應否優先考慮首席法官的意見。
張建宗表示，指定法官的權力在於行
政長官，行政長官亦可徵詢港區國安
委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意見。於今
年7月3日行政長官指定首批裁判官
時，行政長官已徵詢港區國安委和終
審法院首席法官。

張建宗：特首指定法官前
可詢港國安委及終院首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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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偉(小圖)在
facebook 專頁帖文公
然提及「光時」口號。


